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
園區公益及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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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十一點 

中華民國 105年 5 月 24日南商字第 1050012782號函修訂第七、九、十、十一點 

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9日南商字第 1070025339號函修訂第一、三、五點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8日南商字第 1100001963號函修訂第六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0 日南商字第 1120003898 號函修正修正名稱、第一、九點、

附表一、二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激

勵職業團體積極推動南部科學園區公益事項及配合政府政策政令宣

導，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項補助經費係依據年度預算妥適編列，每年得補助之總額度以各

該年度法定預算數為限。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與科學事業業務相關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登記

之職業團體（以下簡稱單位）。 

四、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補助之單位需提具活動企劃書送審，其活動內容

為促進園區事業同業和諧關係、增進同業利益之宣導活動或達到與

園區鄰近鄉鎮敦親睦鄰之效益，並經本局審核通過後，始予補助。 

五、本要點補助之計畫範圍為：配合園區廠商公益及政令宣導活動，與

本局共同辦理之： 

（一）有關南部科學園區內各項專業教育訓練及講座等政策宣導活

動。 

（二）有關南部科學園區內參與地區敦親睦鄰及社會公益案宣導活

動。 



（三）有關南部科學園區內促進同業和諧關係及增進同業利益等宣

導活動。 

六、經費用途： 

包括：辦理活動所需之講師費、評審費、場地費、布置費、文宣製

作印刷費、攝影費、郵費、競賽獎金、紀念品、旅運費、保險費及

行政文具雜費等。 

七、申請期間、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期間：每年一月至十一月。 

（二）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申請單位提具活動企劃書，內容應包

括活動目的、預計辦理時間、地點、活動內容、總經費（應

列舉明細項目）、擬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預期效益等，

函送本局審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

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局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

撥付款項。 

八、審查基準及作業程序： 

（一）本局就所提活動企劃書審核該活動內容是否符合本要點第五

點所規定之補助範圍。 

（二）經費補助額度，每案最多以不超過該活動總經費二分之一為

原則。 

（三）經核定補助之計畫，由本局函復申請單位，並請其依計畫內

容執行。 

（四）經核定不予補助之計畫，敘明理由後函復申請單位。 

九、經費請撥及結案：  

（一）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 

（二）辦理經費結案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1.活動成果報告表二份。 

2.支出用途一份。 

3.實際支用總經費明細表一份。（如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

請補助，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4.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一份。 

5.各項支出支用單據。 

6.領據一紙。 

十、督導及考核： 

（一）本局如發現活動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

報等情事，除令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

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三）受補助單位辦理之各項活動，本局依績效衡量指標（如附表），

作為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各項活動評核結果，平均

總分未達七十分者，視個案情形停止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表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公益及 

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 衡量指標評核表 
 

一、各宣導(研習)活動參加人數比例評分(占總評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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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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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  

二、各宣導(研習)活動參加人員意見調查評分(占總評分 60％) 

 
活動名稱 評分 

 
 

 

 
 

 

 
 

 

  
 

 
 

 

總分  

平均分數  

平均總分  

備註： 

一、各宣導(研習)活動參加人數比例評分配分(占總評分 40％)： 
(一) 100％ -【100分】(二) 99％-90％ -【95分】(三) 89％-80％ -【85分】(四) 
79％-70％ -【75分】(五) 69％-60％ -【65分】(六) 未達 60％-【55分】 
二、各宣導(研習)活動參加人員意見調查評分配分(占總評分 60％)： 
(一)非常同意-【100分】(二)同意-【85分】(三)普通-【70分】(四)不同意-【55
分】(五)非常不同意-【40分】 



附表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公益及 

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 意見調查表 

宣導(研習)活動名稱：                                                  

 

 

 

 

 

 

 

 

 

      備註： 

      本意見調查評分配分－非常同意-100分；同意-85分；普通-70分；不同意-55分； 

                           非常不同意-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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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本次宣導(研習)內容能明確表達課程重點。      

2 
本次宣導(研習)內容之設計方式，可以吸引學習興

趣，有效提升學習效果。 
     

3 
本次宣導(研習)對強化個人工作所需知能有其重要

性。 
     

4 
本次宣導(研習)內容與事業單位業務具有相關性，有

助於業務之處理。  
     

5 本次宣導(研習)講師表達技巧及整體表現滿意度      

6 本次宣導(研習)行政作業感到滿意。      

您好： 

本宣導(研習)活動係主辦單位向本局申請補助辦理，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這份無記

名意見調查表是為了瞭解本次活動之滿意度，並作為日後辦理相關宣導(研習)活動考

核改善之參考，敬請撥冗填寫，並於活動結束離開前，送交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參與

及寶貴意見。敬祝 

平安快樂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敬啟 


